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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一些问题，各地各部门也
相继探索技术手段治理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隐患。

浙江系统集成监管部门、市场主体、
产品质量等多方数据信息，构建电动自
行车治理数字化系统“浙江 e 行在线”。
从生产、销售、注册、骑行、充停、维修、
恢复七个环节入手，实现电动自行车全
生命周期综合治理流程再造、管理重构
和制度重塑。在山东潍坊市部分小区，
电梯内的摄像头一旦识别到有电动自行
车进入，将自动触发闪灯报警并发出语
音提示，与此同时电梯也会暂时停止运

行。
消除电动自行车的消防隐患，电动

自行车行业同样亟待升级。相关专家表
示，要持续推动电动自行车工艺革新，形
成安全标准。生产厂家应严格加强质量
把控，对于电动自行车部件特别是电器
元件加强安全性检测，限制线路的最大
电流，对于充电器增加短路保护。

同时，于 2021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
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
确规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
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
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新规已经实施 3 个月，但记者调查
发现，不少地方对于管理规定的执行并
不到位，电动自行车入户上楼现象仍普
遍存在。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
源头管控和综合治理，推动建设更多停
放、充电场所，跟进出台这些场所的消防
安全标准，推动实施固定充电场所电价
优惠政策，为公众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
行车提供更好保障。”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局长琼色说，“同时，指导物业管理
单位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制止违法违规
行为。”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平均每月引发火灾上千起

电动自行车如何防患于未“燃”

违规上楼、飞线充电、非法改装、“超期服
役”……看似便捷、经济的电动自行车，实则暗
藏多种消防隐患，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
自行车火灾 1 万多起并造成人员伤亡。平均每
月发生上千起火灾事故，反映出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严峻性、复杂性。

电动自行车如何防患于未“燃”？对此记者
进行了调查。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频
5月 10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居民

小区的电梯内一辆电动车瞬间爆燃，导致多
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婴儿。

前不久，北京的一起火灾事故再次引发
全社会对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关注。9月
20日凌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某
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
造成 5人死亡，教训十分惨痛。

而就在前天，合肥市又出现一起电动自
行车在家中充电时引发火灾的事故。11月 7
日晚，合肥市一小区住户的电动自行车在屋
内充电时燃烧，导致火情。所幸消防人员及
时扑灭，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和人员伤亡。

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持续上升，相关起
火爆炸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单就山东济南而
言，截至 9月 2日，济南市挂牌电动自行车已
达 300余万辆，今年全市接警处置电动自行
车火灾 51起，其中充电起火 28起，在使用过
程中自燃起火的有 17起。

而在浙江，注册电动自行车有约 2500万
辆。据当地消防部门统计，近 3年浙江因电
动自行车引发的消防安全事故达 1861起。

放眼全国，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年销
量超过 3000 万辆，社会保有量超过 3 亿辆。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数据，今年以来全
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1万多起并造成
人员伤亡，显示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
仍存在较多难点与痛点。

产销用诸环节消防隐患多

业内人士指出，电动自行车屡次发
生火灾事故的背后，存在着产品技术不
合格、非法改装泛滥、充电不规范等多项
隐患症结。

——电动自行车本身质量不达标或
超标。一些厂家为节省成本，擅自降低
标准，生产质量不合格的充电器，未按要
求选用相应电线，也没有正确安装保护
装置，加之装配工艺不合理，也容易引发
消防安全事故。

——销售市场提供电动自行车电池
改装业务。为了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

部分非正规厂家或者个人会私自改装电
池，并且为了省成本，去掉了电池保护
架，降低了电池的抗碰撞性，增加了安全
隐患。

记者为此随机暗访了杭州街头几家
电动自行车商铺，多家店主均表示可以
加钱为电动自行车换装更大容量电池。

“扩大的电瓶其实就是更大号的定时炸
弹。”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技术专家表
示，这些私自改装的电瓶为了缩减成本
在拼装工艺和电芯选品上难以保障，发
生事故的概率也是成倍增长。

——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规范。目
前，电动自行车停放以及充电问题一直
是治理的痛点。记者在杭州多个小区看
到，很多业主为了方便充电，将自己的电
动自行车通过电梯直接骑到自家门口充
电，或者将电瓶取回家充电，这其实存在
极大的安全风险。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热量，如果内部温度不断升高或者单体
电池之间温度不均匀，就会出现过热燃
烧、爆炸的风险。”浙江一家电池厂商技
术人员吴译说。

防患于未“燃”还需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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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11月9日电（记者
周凯、于晓苏）一年一度的“双 11”
电商购物节即将到来。在商家们
各种补贴券、广告、折扣的“狂轰滥
炸”下，很多消费者一时冲动交了
定金，之后却发现定金是不能退
的。不少“双 11 尾款人”提出疑
问，交了定金还有退款的“后悔药”
吗？

重庆市民陈女士是网购达人，
在 10月下旬某电商平台的第一波
抢先购期间，就把自己的“购物车”
塞得满满的，并支付了定金。几天
后，她发现有两件衣服可穿的机会
不多，便想退掉，但店铺客服告诉
她，支付的定金无法退还。

商家为什么可以不退定金？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中
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谭
启平介绍，定金不同于预付款、保
证金、押金、订金等。今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下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
条、五百八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
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

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
付定金时成立。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无权请求返还定金。

记者看到，某电商平台的“双
11”消费者规则，专门对“定金”作
出说明：“定金主要用作购买预售
商品时确定购买名额，担保合同履
行；支付定金后，买卖双方应自觉
遵守民法典相关规定，当合同不能
履行时，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
方当事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

那消费者交了定金后还能退
款吗？谭启平教授表示，民法典第
十一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
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重庆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人
员罗兰介绍，如果消费者支付定金
后想退款，可先履行合同约定，在

支付完尾款后，保持商品完好，在
电商平台上申请“七天无理由”退
货。

但罗兰也提醒，上述法律条款
还规定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
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
机软件等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因此，消费者不要过度依赖

“七日无理由退货”，要提前了解商
品退货规定，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记者采访多家电商店铺客服
人员了解到，对于已经交付定金的
预售商品，消费者在交付完尾款
后，如保持商品原状、不影响二次
销售，并符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相关规定，商家可以退货退款。

“双 11”是消费维权的高发期，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日
前发布“双 11”消费提示，温馨提醒
消费者做理性“尾款人”，应根据自
身实际需求合理消费，注意阅读红
包、优惠券的使用规则，并保存好
聊天记录、快递单等相关证据，如
与商家发生纠纷可向电商平台、消
协组织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

一时冲动付了定金
还有“后悔药”吗？ 又是一年“双 11”，“剁

手党”们已开启购物狂欢。
近期消费提示、规范网络促
销经营活动等加强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举措密集出台，
给购物车加上安全带。

为守护消费安全，中消
协 4 日发布“双 11”六大消
费提示，同时敦促各类电商
经营者，多一些诚意、少一
些套路，让消费者真正享受
到实惠。市场监管总局 6
日下发《关于规范“双 11”
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
提示》，从八方面规范促销
经 营 行 为 ，切 实 维 护“ 双
11”期间网络交易市场秩
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商平台开启“双11”购
物活动以来，销售额逐年攀
升。与此同时，活动规则一
年比一年复杂，从爆款直降、
限时秒杀，到跨店满减，再到
拉人组队比拼得红包……
消费者直呼烧脑；先涨价后
打折、大数据杀熟、玩“定金”

“订金”文字游戏、借“电商
专供”提供品质不一的商品
等套路，也让部分消费者权
益受损。针对网络零售种

种不规范行为，切实需要进
一步的规范措施来保护消
费者权益。

保护好消费者的购物
车，是在保护网络零售良好
增长的态势。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15.2%，两年平
均增长 15.3%，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经测算，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拉动超过 3
个百分点。“双 11”是每年
网络零售的波峰，有了落到
实处的规范措施，波峰才有
机会向上发展。

保护好消费者的购物
车，也是在保护经济健康发
展的动能。在拉动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
求具有稳定器、压舱石的作
用。着力营造安全放心诚
信消费环境，让消费者在

“双 11”后顾无忧地在网上
买买买、大胆消费，能有效
拉动需求，进一步补齐消费
短板，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
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多动能。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双11”保护好
消费者购物车

＠“双11尾款人”：


